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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基督少年軍簡介
香港基督少年軍是基督教制服

團體，透過制服團體精神及基督教
關愛理念，培育兒童及青少年，致
力使他們在身、心、靈方面得到均
衡的發展，並具備愛心與關懷、道
德及誠信、正面及勇於承擔等良好
品格。 該會網址www.bbhk.org.hk。

築起愛的橋樑

培育孩子，家長也
在成長。林太經常與8歲
的女兒司晴一同參與基督
少年軍第289分隊（主辦
單位：中華基督教會基灣
堂）的活動，當中，林太
不單能更清楚孩子的學
習與生活，更能參與其
中，一同經歷小朋友的生
活。「平時兩個人去逛街
沒有這些平台，參與活動
讓自已和子女有開闊眼
界的機會，有時跟她談
起，她都會很開心。」﹁

我
的
孩
子
比
較
慢
熱
，
都
需
要
時
間
去
熱

身
，
在
基
督
少
年
軍
中
可
以
訓
練
她
的
主
動
性
。
﹂
林

太
的
女
兒
參
與
基
督
少
年
軍
近
兩
年
，
期
間
，
不
論
是

步
操
訓
練
，
抑
或
義
賣
、
探
訪
，
都
令
女
兒
慢
慢
嘗
試

走
出
去
與
人
接
觸
。
而
家
長
林
太
，
亦
在
基
督
少
年
軍

中
漸
漸
建
立
自
己
的
群
體
。﹁
初
初
入
分
隊
，
一
個
人

也
不
認
識
。
現
在
就
認
識
了
很
多
朋
友
，
與
其
他
家
長

和
導
師
都
有
傾
有
講
。
﹂

基
督
少
年
軍
幼
級
組
對
象
為5-8

歲
或
幼
高
至
小

三
兒
童
，
分
隊
集
隊
提
供
基
督
教
教
育
，
遊
戲
、
手

工
、
烹
飪
、
步
操
，
期
望
透
過
不
同
活
動
，
讓
兒
童

能
在
快
樂
中
習
得
紀
律
、
團
隊
精
神
和
自
理
能
力
，
並

且
培
育
兒
童
成
為
有
良
好
品
格
的
人
。
除
了
隊
員
本

身
，
隊
員
的
家
庭
亦
有
訓
練
中
被
建
立
。
第289

分
隊

隊
長M

adam
 W
ong

指
，
雖
然
相
比
家
長
工
作
，
分

隊
比
較
專
注
隊
員
的
成
長
，
但
都
準
備
籌
辦
家
長
義
工

隊
，
希
望
家
長
能
多
了
解
分
隊
運
作
，
而
家
長
直
接
參

與
活
動
更
是
一
個
親
子
間
互
相
了
解
，
一
同
學
習
的
平

台
。

親
子
活
動
具
有
很
強
的
年
齡
性
，﹁
小
朋
友
，
只

有
十
年
左
右
的
時
間
可
以
建
立
感
情
，
所
以
我
有
時

間
一
定
會
參
與
分
隊
的
活
動
。
﹂
家
長
章
先
生
的
兩
名

子
女
榮
軒︵
7
歲
︶及
芷
嫣︵
5
歲
︶也
參
與
基
督
少
年

軍
，
無
論
是
外
出
參
觀
，
抑
或
義
賣
、
探
訪
等
公
益

活
動
，
他
都
盡
可
能
一
同
參
與
。﹁
家
庭
聚
會
跟
分
隊

活
動
不
同
，
平
日
一
家
人
外
出
，
小
朋
友
依
賴
性
強
很

多
，
而
且
互
動
性
亦
只
限
於
四
位
家
庭
成
員
。
﹂
在
群

體
中
，
章
先
生
更
能
好
好
觀
察
和
認
識
子
女
在
家
以
外

所
展
現
的
性
格
特
質
。﹁
妹
妹
在
外
面
沒
有
在
家
中
般

嬌
滴
滴
，
在
群
體
中
反
而
很
主
動
接
觸
人
。
哥
哥
就
比

較
沉
實
，
訓
練
就
正
正
幫
助
他
開
放
自
己
。
﹂

愉
快
氣
氛
建
立
助
人
精
神

﹁
學
做
人
﹂
是
章
先
生
看
為
十
分
重
要
的
課

題
，
從
小
培
育
正
確
價
值
觀
對
兒
童
的
成
長
是
不
可
或

缺
，
因
此
，
章
先
生
特
別
欣
賞
基
督
少
年
軍
着
重
團
隊

與
關
愛
社
群
的
精
神
。﹁
參
與
公
益
活
動
對
小
朋
友
幫

助
很
大
，
讓
他
們
在
助
人
期
間
得
到
成
就
感
，
能
夠

幫
助
他
們
建
立
正
面
的
價
值
觀
。
而
榮
軒
及
芷
嫣
在
基

督
少
年
軍
經
常
參
與
社
區
探
訪
及
義
賣
活
動
，
整
個
團

隊
的
氣
氛
都
是
非
常
喜
樂
的
，
感
染
他
們
亦
愛
上
做
善

事
，
相
信
日
後
亦
會
以
助
人
為
樂
。
﹂

‧兒童在愉快的氣氛下培育
出良好品格。

‧隊長Madam Wong喜見芷
嫣（左）與榮軒（右）有美好的
成長。

‧林媽媽（右2）很喜歡與司晴
（左2）一同參與分隊活動。


